




表四、業務計畫書(格式)

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

108年度業務計畫書

一、計畫依據：(應依捐助章程規定辦理)。

二、執行內容：

單位:新臺幣元

工作項目 經費預算(註) 計畫內容 預期成果(最多200字) 備註

兒童福利 3,994,910,133 1.國內貧困兒童認養服
務救助52,025人。2.國
外貧困兒童認養服務救
助66,700人及國際方案
服務$604,282,000元。
3.各項方案及活動支
出。4.政府補助委託支
出。5.訪視訓練及專業
輔導服務等。

除國、內外貧童之救助
外，社區兒童之一般福
利亦均能兼顧。在充足
之經費及熟練之專業人
員運作下，設定之年度
目標可充分達成。

急難救助 55,064,750 救助有急難之家庭。 給予急難事故、醫療或
喪葬案家適時協助。

清寒獎助學金 418,207,400 獎助清寒國小、國中、
高中職與大專學生。

減輕案童之學費壓力並
鼓勵向學。

其他社會福利 596,327,698 辦公及行政費用、準備
金、購置土地房屋等。

在充足之經費及熟練之
專業人員運作下，設定
之年度目標可充分達
成。

合　計 5,064,509,981

註:經費預算編列若包括以前年度「保留經費」或以前年度「提撥業務發展基金或準備金」，請於備
註欄敘明以前年度「保留經費」或以前年度「提撥業務發展基金或準備金」金額


